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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 知
各学院：

学生评教作为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重要方面，也是教学

质量监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体现了“以学生中心”的教

育理念，是加强师生交流互通、帮助教师改进教育教学方式

的有效途径，一直以来对课堂教学质量提升起着重要促进作

用。现将本学期学生评教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时间安排及参评对象

1.学生评教及“优秀主讲教师奖”评选活动于 2021 年 12

月 6 日至 12 月 27 日（第 15 周周一至第 18 周周一）进行。

2.评教和投票范围为本学期承担理论课教学任务的教

师。

3.参评对象为所有本科生。

二、学生网上评教和“优秀主讲教师奖”投票流程

1.学生评教

学生进入新版教务管理信息系统，选择“学生总结性评

教”栏目为任课教师进行评价。具体按照《新教务系统学生总

结性评教与学生投票操作指南》（附件 1）相关流程进行操

作。

2.“优秀主讲教师奖”投票

学生进入新版教务管理信息系统，选择“学生投票”栏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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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本学期最满意的理论课任课教师进行投票。具体按照《新

教务系统学生总结性评教与学生投票操作指南》（附件 1）
相关流程进行操作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1.评教结果处理：①每位教师的每门课程评教成绩由

教务系统在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 5%比例的基础上自动生

成；②重修学生的评教成绩不予统计；③无故缺课累计学时

超过该门课程学时数 1/3 及以上的学生，教师可申请取消该

学生的评教成绩，提交教务处备案（附件 2）；④授课小于

8 学时的教师可自愿申请评教结果是否统计，如需申请，提

交教务处备案（附件 3）；不申请者视为同意统计。

2.学生的参评（投）情况将作为课堂教学工作专项评估

的重要指标之一。请各学院高度重视，做好学生的宣传动员，

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评价观，引导学生客观、公平、公正地

评价教师的教学效果，充分做到尊重教师的劳动成果。

3.学生要以高度的责任心，本着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的

原则认真阅读评教指标体系，领会指标的内涵实质，结合任

课教师的教学态度、教学内容、教学手段与方法、教学效果，

对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的表现进行认真评价。通过行使自己

的权利，使教学效果好的老师得到肯定，使教学效果差的老

师及时改进提高。

4.学生参与评教情况与选课、查询成绩的权限挂钩。学

生要对本学期每门理论课程进行评价，应独立完成评教，严

禁委托或代替他人评教，一经发现，严肃处理。无故不参加

评教和投票的学生，在规定的时间内不能查询本学期课程成

绩，同时在选修下学期通识课时受到限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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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新教务系统学生总结性评教与学生投票操作指南

附件2：2021-2022学年第一学期取消评教成绩学生名单

附件3：2021-2022学年第一学期不予统计评教成绩的课

程及教师信息表（小于8学时）

教务处

2021 年 12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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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新教务系统学生总结性评教与学生投票操作指南

一、登录系统

访问教务处网站（https://jwc.xauat.edu.cn），在如图 1所示

的教务管理系统登录窗口中，点击“学生入口”进入登录界面，输入

学号及密码（用户名和初始密码均为学号，请登录后及时更改）。

图 1 教务管理系统登录窗口

二、进入学生总结性评教界面

进入教务系统后，下拉至“评教”栏，点击“学生总结性评教”。

图 2 学生总结性评教反馈窗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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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在网页上进行评教

1.在学期选择栏中选择当前所处的学期（图 3 以 2021-2022 学年第 1

学期为例）

图 3

2.点击课程后对应的教师姓名，进入对该任课教师的评教界面（图 4

以大学英语 3 陈莉老师为例）

图 4

3.根据评教标准对任课教师进行打分，点亮相对应数量的星星。满分

四颗星，每半星为最小打分单位。所有评教标准均打分完成后点击“提

交”，完成对该任课教师的评教。（图 4 以三颗半星为例）注意：1.

“评语”项为选填。2.系统总得分上限为 95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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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

4.依该方法对所有任课教师进行评教

四、查看已完成评教

学生已提交的评教可以在“已完成评教”页面查看。

图 6

五、进入学生投票界面

返回教务系统首页，在“评教”栏中点击“学生投票”，进入学

生投票界面。

图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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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优秀主讲教师投票

点击教师后所对应的“投票”键，输入投票理由（选填），点击

“确定”，为自己心中的优秀主讲教师投票。（若无合适人选请务必

点击界面顶端“无合适人选”键，完成此次投票活动）

图 8 投票理由窗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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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2021-2022 学年第一学期取消评教成绩学生名单

序号 学号 姓名 专业班级 课程名称 教学班代码 任课教师 职工号 取消原因

注：重修学生不用填报。此表请于 12月 20 日之前报送。

学院盖章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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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2021-2022 学年第一学期不予统计评教成绩的课程及教师信息表（小于 8 学时）

序号 课程名程 教学班代码 开课单位 教师姓名 职工号 专业班级 授课学时 备注

注：①助课教师请在系统中确认教师属性，如未明确是助讲或助理教师，请填写本表；②此表请于 12月 20 日之前报送。

学院盖章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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